
《 2010年郊野公園 (指定 )(綜合 )(修訂 )令》小組委員會  

 
因應二零一零年七月二十九日會議上  

所作討論而採取的跟進行動  

 
 
關閉鄰近日出康城的兩個公眾停車場  

 
1. 我們在巡查接近日出康城的兩個公眾停車場時，發現停車

場共有 50 個免費的貨車泊車位和 52 個免費的私家車泊車位。我

們最近在 2010 年 8 月 17 日上午巡查時，發現有關停車場共泊有

5 輛垃圾收集車，其中 3 輛有負載而尾斗亦裝有一些垃圾，並無

壓縮在裝載斗內。此外，在垃圾收集車停泊地面附近，我們找到

垃圾碎屑和污水跡。由於這兩個停車場鄰近日出康城，載有廢物

的垃圾收集車在該處停泊可能對鄰近居民造成氣味滋擾。為避免

這些潛在的氣味滋擾，並因應立法會小組委員會幾位成員的要

求，我們於 2010 年 8 月 24 日去信運輸署，要求他們考慮關閉該

兩個停車場。運輸署回覆說他們巡查過該兩個停車場，發現使用

率很高。因此，運輸署認為沒有足夠交通理據去關閉該兩個停車

場。不過，我們會繼續與運輸署及其它政府部門跟進載有廢物的

垃圾收集車停泊在該兩個停車場所造成的潛在氣味滋擾，從而探

討減少潛在滋擾的可行方法。  

 
2. 至於在新界東南堆填區劃出停車位停泊私營垃圾收集車

過夜之用，我們從實際的可行性、合約上的責任及資產責任的考

慮角度已檢討此建議。從實際的可行性而言，就新界東南堆填區

現有的地盤修建工程、堆填區運作及逐步修復的情況，堆填區沒

有適當地方可用作垃圾收集車通宵停泊。此外，我們十分關注部

分垃圾收集車在廢物運送方面或其裝載的廢物種類不詳 (例如易

燃廢物 )所引起的潛在火警危險，而堆填區是嚴禁此等危險狀況

存在。在合約方面，由於承辦商在新界東南堆填區合約條款下的

責任，承辦商是全權負責堆填區內任何活動的一切相關風險。當

考慮到容許私營垃圾收集車停泊的資產責任時，除考慮實際情況

外，我們認為堆填區是不合適的地方作提供垃圾收集車通宵停泊

之用。  

 
改善垃圾收集服務以避免滴漏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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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運輸署和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提供的資料，全港

約有 320 輛私人垃圾收集車和 150 輛政府垃圾收集車。 1   

 
4. 根據調查所得，為免廢物濺溢及廢水滴漏，所有新購置的

政府垃圾收集車均設有以下裝置：  

 
(a) 以氣壓系統驅動的金屬車尾蓋，在廢物運送過程中可

遮蓋垃圾收集車車尾的尾斗開口。  

 
(b) 垃圾收集車車底設有廢水儲存缸，以儲存從 (已壓縮 )

垃圾流出的廢水，而廢水可經打開的活門排放。  

 
5. 至於私人的垃圾收集車，只有少數配備有上述設備，而加

裝設備在技術上會有困難。鑑於本港私人的垃圾收集車有多款不

同的種類／型號，它們的外型、體積、大小、氣動及電子系統的

位置、存有的阻礙物 (如車尾燈 )，以及底盤下可用的空間 (供放置

廢水儲存缸 )等均各有不同，故難以就適合安裝於所有垃圾收集

車的金屬車尾蓋及廢水儲存缸訂出標準設計。因此，如要進行加

裝工程，便需為每輛垃圾收集車度身訂造所需的設備。經與業界

商討後，業界表示設計和安裝金屬車尾蓋及廢水儲存缸的費用分

別約為八萬元及一萬元。  

 
6. 我們的研究亦顯示，車輛在加裝金屬車尾蓋後需相應改動

車尾燈及氣動系統，而加裝廢水儲存缸亦會增加垃圾收集車底盤

的負荷。故視乎改裝規模的大小，有關改裝工程或須事先取得運

輸署的批准及進行驗車。值得留意的是私營的廢物收集商，特別

是只有一輛或二輛垃圾收集車的私營廢物收集商，可能難以承擔

垃圾收集車進行改裝及運輸署驗車程序所需的時間 (可能長達數

周 )，因他們須同時向客戶履行收集廢物合約訂明的責任。  

 
7. 現時並無法例強制規定私人的垃圾收集車須加裝上述設

備，這點是需要注意的。如上文闡釋，加裝工程會令垃圾收集車

暫停運作達數週，這可能會對小型廢物收集商的生計造成影響。

當我們就強制規定加裝上述設施的可行性進行探討之時，會鼓勵

私營廢物收集商在新購置的垃圾收集車內配置有關設備。至於由

                                                 
1 我們所指的「垃圾收集車」是車身設有垃圾壓縮機的專用車輛，清

潔工人可從車尾裝上垃圾，然後以壓縮機壓縮，並存放在裝載斗內。

其他車輛，例如租用作運送廢物的開頂式貨車，則不包括在內。  



食環署外判的廢物收集合約，我們已要求食環署考慮在其外判合

約中訂明提供的垃圾收集車須配置上述有關設備的可行性。我們

亦會鼓勵物業管理公司在廢物收集服務合約中加入類似的規

定。對於垃圾收集車的保養及清潔問題，我們將繼續透過既定的

溝通渠道與業界保持聯絡，並在堆填區提供車輛洗滌設施，以確

保垃圾收集車獲妥善保養，以及在運作期間保持整潔。  

 
8. 對於有建議指出，可鼓勵市民及廢物收集服務商使用較厚

的垃圾袋及繫好垃圾袋，以妥善處置廢物，尤其是廚餘，以避免

廢水滴漏，我們會在鼓勵減少廚餘的公共宣傳計劃中，傳遞以上

信息。  

 
提高環保大道的清潔程度  

 
9. 為提高環保大道的清潔程度，新界東南堆填區承辦商已開

始為堆填區入口與坑口迴旋處之間的環保大道提供額外的沖洗

及清掃服務 (每日早上 8 時至午夜約來回六次 )，以補足食環署現

時提供的洗街服務 (每日兩次 )。此外，為盡量減少進出堆填區的

垃圾收集車造成的滋擾，在堆填區的全車身洗滌設施 (設計在最

後審定中 )投入運作之前，新界東南堆填區承辦商已設置臨時設

施，為有關垃圾收集車提供 (人手 )車身清洗服務。當局亦已根據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 (第 132 章 )加強將軍澳區的執法行動。

如有垃圾收集車弄髒公眾道路，食環署會在具備充分證據下向有

關人士提出檢控。  

 
停止在新界東南堆填區棄置污水處理廠的污泥  

 
10. 為確保堆填區斜坡的穩定程度維持在安全水平，在堆填區

一併棄置污水處理廠脫水污泥及都市固體廢物和建築廢料是目

前唯一可行的處置方案。香港所有三個策略性堆填區均須接收污

水處理廠的污泥，因此脫水污泥可按 1:10 的規定比例與都市固

體廢物和建築廢料混合。就新界東南堆填區而言，為盡量減少污

泥造成的氣味滋擾，我們已把污泥的棄置量限制在可以處理的水

平。我們就運載安排與渠務署緊密聯繫，並已限制昂船洲污水處

理廠污泥車的抵達時間，以便控制每次棄置的污泥數量，並給予

堆填區營運商足夠時間來覆蓋污泥或將污泥與其他氣味較少的

固體廢物混合。  

 



11. 作為一個長遠的廢物管理措施，環保署正在興建一所處理

污泥的專用設施，採用現代焚化技術以較環保和可持續的方式處

置污泥。污泥處理設施第一期預計在 2013 年開始運作。新界東

南堆填區擴展計劃的環境影響評估亦確定不會容許在新界東南

堆填區擴展部分處置污水淤泥。  

 
重新分配剩餘食物以減少廚餘  

 
12. 現時，香港有數家非政府機構營運食物銀行或相關的計

劃，向有需要人士分發食物。除了直接購買食物外，一些非政府

機構亦從食品公司、酒店或街市等商業機構獲取剩餘食物。例

如，由職工盟教育基金籌辦的「食德好」食物回收計劃便是例子

之一，該食物回收計劃是從大埔街市收集剩餘食物及蔬菜，經烹

調後分發予有需要人士。香港政府經社會福利署向有關非政府機

構提供津貼，並資助它們營運食物銀行或食物分發計劃，向有需

要人士分發食物。  

 
13. 環保署已在 2009 年年底與工商界合作，推行一個廚餘循

環再造合作計劃，推廣良好的廚餘管理方法。環保署會藉此機會

與工商界探討可否由非政府機構收集工商界的剩餘食物，以分發

給有需要人士及減少需要處置的廚餘。  

 
為補償刪除的土地而擴展郊野公園的選址  

 
14. 漁農自然護理署（漁護署）收到立法會轉介的意見，建議

將數個位於清水灣郊野公園附近的地點納入郊野公園，地點包括

大坳門、五塊田、上洋山、大環頭和竹角。漁護署已按照指定郊

野公園的既定原則和準則，即景觀質素、康樂發展潛力、保育價

值、土地類別、管理成效等，評估上述地點。漁護署將會向郊野

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建議，大坳門路以上的山坡共約  15 公頃土

地，是一個擴展郊野公園範圍的可行選址。評估結果及建議將於

2010 年 9 月 21 日的郊野及海岸公園委員會會議上討論。  

 
撤回修訂令  

 
15. 我們在提交有關修訂令前，已進行徹底討論和磋商，因此

認為任何延遲引入修訂令的做法都不可取。為回應議員就撤回修

訂令並於稍後重新引入事宜的詢問，我們已徵詢法律意見。由於



已修訂的地圖是由行政會議根據《郊野公園條例》（第 208章）

第 13條批准，行政長官根據第 208章第 14條（透過此項修訂令）

指定該已修訂的地圖上所示的範圍為清水灣郊野公園，但行政長

官無權撤回修訂令，因為這樣做不符合第 208章的法定意向及行

政會議根據第 208章第 13條批准修訂有關地圖的決定。雖然政府

可在立法會動議尋求同意修改有關命令的生效日期，但上述修改

不應對命令的生效造成不必要的延誤。  

 
 
 
環境保護署  
2010年 9月  

 
 
 




